《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权威解读

新修订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已于2016年8月18日经交通运输部第18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9月21日起施行。与原2号令相比，修订的主要内容是：统一了超限认定标准，优化了大件运输许可流程，加强了对大件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规范了对违法超限运输行为的处罚等，下面是关于《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权威解读。
一、统一了超限认定标准
一是在重质量超限认定上，交通运输部经与公安部、工信部等部门协商一致，按照GB1589确定的最大质量限值作为超限认定标准。二是在外廓尺寸超限认定上，继续沿用了车辆高度4米的标准，车辆长度参照GB1589调整为18.1米，车辆宽度调整为2.55米。并在此基础上，对超过宽度和长度标准，但符合《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规定，且车货总质量未超过限定标准的冷藏车、汽车列车、安装空气悬架的车辆以及专用作业车，不认定为超限运输车辆，使之与车辆生产标准保持一致。
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一）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米； 
　　（二）车货总宽度超过2.55米； 
　　（三）车货总长度超过18.1米； 
　　（四）车货总质量超过限定值（详见图表）。



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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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二轴货车车货总重还应当不超过行驶证标明的总质量。
2．除驱动轴外，图例中的二轴组、三轴组以及半挂车和全挂车，每减少两个轮胎，其总质量限值减少3吨。
3．安装名义断面宽度不小于425mm轮胎的挂车及其组成的汽车列车，驱动轴安装名义断面宽度不小于445mm轮胎的载货汽车及其组成的汽车列车，其总质量限值不予核减。
4．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且装备空气悬架时，3轴和4轴货车的总质量限值各增加1吨；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并装备空气悬架、且半挂车的两轴之间的距离d ≥1800mm的4轴铰接列车，总质量限值为37吨。
5．图例中未列车型，根据《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16）规定，确定相应的总质量限值。



二、明确了治超处罚自由裁量权
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对于尺寸超限以及重量超限的违法行为，根据违法行为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明确了处罚自由裁量权。
（一）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2米、总宽度未超过3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0米的，可以处200元以下罚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5米、总宽度未超过3.75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8米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车货总质量超过限定值，但未超过1000千克的，予以警告；超过1000千克的，每超1000千克罚款500元，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三、提出了超限运输检测技术监控记录资料以及计重数据等资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
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对货运车辆进行超限检测。超限检测可以采取固定站点检测、流动检测、技术监控等方式。”第四十条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保护公路的需要，在货物运输主通道、重要桥梁入口处等普通公路以及开放式高速公路的重要路段和节点，设置车辆检测等技术监控设备，依法查处违法超限运输行为。”
四、明确了货运源头管理措施
实行违法超限运输“黑名单”制度，依法追究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车辆驾驶人、道路运输企业、货运源头单位的责任。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公路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将违法超限运输行为纳入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和驾驶人诚信考核，实行违法超限运输‘黑名’单管理制度，依法追究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车辆驾驶人、道路运输企业、货运源头单位的责任。”
五、明确了“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时间界定
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违法超限运输记录累计计算周期，从初次领取《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之日算起，可跨自然年度。”
六、明确了单位和个人拒绝、阻碍公路管理机构依法治超的法律责任
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相关单位和个人拒绝、阻碍公路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GoBack]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的方案>的通知》的统一部署，从2016年8月18日开始至2017年8月31日，交通运输部门将与公安部门开展为期一年的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主要整治货车的车货总质量超过规定限值和货车闯卡、拒检、借故堵塞车道、损坏相关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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